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地下水监测情况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HJ1209）要求，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界区内地下水水质进行监测，现将委托第三方开展的地下水监测情况公示如下：
一、监测基本信息
（一）委托及受检单位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是重庆建峰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下属的控股子公司，是重庆市内唯一大型氮肥企业，位于重庆市涪陵区白涛工业园区。主要从事化肥的生产、研发以及销售业务。
公司资产总额60亿元，拥有2套设计年产75万吨合成氨/137万吨尿素的大型化肥装置，1套设计年产6万吨的三聚氰胺装置，1套设计年产15万方氦气的合成氨驰放气提氦装置。
地址：重庆市涪陵区白涛街道沿江路1号
（二）监测机构
名称：重庆天航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资质情况：持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CMA）资质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港安二路28号B栋8楼、9楼
联系电话：023-66414616
（3） 监测点位情况

	编号
	监测点位
	检测内容
	监测时间
	监测频次

	HS1
	二化合成氨装置区
	高锰酸盐指数(耗氧量)、石油类、甲醛、钴、锌、镍、铜、可萃取性石油烃(C10-C40)
	2025.5.30
	





1次/天，监测1天

	HS2
	二化尿素装置区
	高锰酸盐指数(耗氧量)、石油类、可萃取性石油烃(C0-C4o)、甲醛
	2025.5.30
	

	HS3
	三聚氰胺装置区
	氨氮、溶解性总固体、石油类、甲醛、可萃取性石油烃(Ci0-C4o)
	2025.6.24
	

	HS4
	一化合成氨装置区
	高锰酸盐指数(耗氧量)、石油类、甲醛、钴、锌、镍、铜、钒、可萃取性石油烃(C1-C40)
	2025.5.30
	

	HS5
	一化尿素装置区
	高锰酸盐指数(耗氧量)、石油类、可萃取性石油烃(C0-C40)、甲醛
	2025.5.30
	

	HS6
	废水处理站
	高锰酸盐指数(耗氧量)、石油类、可萃取性石油烃(C0-C40)、甲醛
	2025.5.30
	


二、监测项目及技术依据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监测仪器

	石油类
	水质石油类的测定紫外分光光度法(试行)HJ970-2018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UV-1100

	甲醛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第10部分:消毒剂指标GB/T5750.10-2023(11.14-氨基-3-联基-5-巯基-1,2,4-三氮杂茂(AHMT)分光光度法)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UV-1100

	高锰酸盐指数(耗氧量)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第7部分:有机物综合物指标GB/T 5750.7-2023(4.1酸性高锰酸钾滴定法)
	
25mL滴定管

	钴、钒、镍、锌、铜
	水质65种元素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 700-2014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7800

	可萃取性石油烃
	水质可萃取性石油烃(C1o-C4o)的测定气相色谱法HJ894-2017
	气相色谱仪GC-2014

	
溶解性总固体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第4部分: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GB/T5750.4-2023(11.1称量法)
	电子天平BSM220.4

	
	
	真空干燥箱DZF6020

	氨氮
	水质氨氮的测定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HI535-2009
	双桔光束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UV-6300


三、监测结果及评价结论
（一）数据真实性说明
本次公示监测数据均来自重庆天航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正式监测报告（报告编号：天航(监)字【2025】第HJWT0865号、第HJWT0982号），报告经编制、审核、签发三级签字，并加盖检验检测专用章、MA章及骑缝章。
（二）监测结果公示
表一HS1、2、4、5、6监测结果
	监测项目
	采样日期
	分析日期
	单位
	监测结果
	标准限值

	
	
	
	
	HS1
	HS2
	HS4
	HS5
	HS6
	

	石油类
	2025.5.30
	2025.5.31
	Mg/L
	0.02
	0.04
	0.01L
	0.01L
	0.01L
	/

	甲醛
	2025.5.30
	2025.5.31
	Mg/L
	＜0.05
	＜0.05
	＜0.05
	＜0.05
	＜0.05
	/

	高锰酸盐指效
	
2025.5.30
	
2025.5.31
	
Mg/L
	
2.32
	
2.03
	
2.57
	
0.3
	
0.69
	
3.0

	钴
	2025.5.30
	2025.6.4
	Mg/L
	0.0002
	/
	0.00003L
	/
	/
	0.05

	钒
	2025.5.30
	2025.6.4
	Mg/L
	/
	/
	0.00022
	/
	/
	/

	镍
	2025.5.30
	2025.6.4
	Mg/L
	0.00006L
	/
	0.00006L
	/
	/
	0.02

	锌
	2025.5.30
	2025.6.4
	Mg/L
	0.00804
	/
	0.00067L
	/
	/
	1

	铜
	2025.5.30
	2025.6.4
	Mg/L
	0.00144
	/
	0.0047
	/
	/
	1

	可萃取性石油烃
	
2025.5.30
	
2025.6.3-
2025.6.5
	
Mg/L
	
0.11
	
0.14
	
0.16
	
0.14
	
0.38
	
/


表二HS3监测结果
	监测项目
	采样日期
	分析日期
	单位
	监测结果
	标准限值

	
	
	
	
	HS3
	

	石油类
	2025.6.24
	2025.6.25
	Mg/L
	0.06L
	/

	氨氮
	2025.6.24
	2025.6.25
	Mg/L
	0.098
	50

	溶解性总固体
	2025.6.24
	2025.6.25
	Mg/L
	788
	1000

	甲醛
	2025.6.24
	2025.6.25
	Mg/L
	＜0.05
	/

	可萃取性石油烃
	2025.6.24
	2025.6.25
	Mg/L
	0.16
	/



[bookmark: _GoBack]说明：所有监测点位地下水外观均为无色透明无异味；报告中带“L”标识的数据为未检出，带“<”标识的数据低于方法最低检测质量浓度，均符合监测规范表述要求。
(三)达标情况评价
监测结果均满足地下水水质相关标准要求。
四、公示说明
本公示信息仅反映本次监测时段内的地下水水质状况，公司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地下水监测工作。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9日
